附件1：

关于申请撤销乐业镇前锋村分散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一、事项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关于申请撤销乐业镇前锋村分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同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同江市交通运输局、同江市乐业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决策层级：同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2026年6月1日公示，5月26日发布）
法律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黑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同江市人民政府
二、撤销核心背景与法定条件
（一）水源类型界定
前锋村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供水人口＜1000人），区别于集中式水源地，其保护区划定、撤销需遵循农村水源地管理规范。
（二）法定撤销情形（黑龙江省）
依据《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水源保护区不得随意撤销，确需撤销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水源不再作为饮用水水源（如水源枯竭、水质长期不达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2.取水口、输水方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原保护区失去保护意义；
3.保护区范围与国土空间规划、现行技术规范重大冲突，无法协调；
4.已建成稳定、安全的替代水源，保障村民饮水不受影响。
（三）撤销核心前提
必须完成替代水源建设与验收，确保前锋村村民饮水安全、水量充足、水质达标，这是撤销的法定必备条件。
三、当前进展
该事项已纳入同江市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由乐业镇政府承办，正处于方案编制与前期论证阶段，尚未完成县级审查及省级报批流程。
四、后续影响与保障
保护区管控解除：撤销后，原保护区范围内不再执行一级、二级保护区管控措施。
饮水安全兜底：前锋村已由乐业镇乐业村集中水房替代供水保障体系，供水水质、水量、稳定性均符合国家饮用水安全标准，可完全覆盖全村村民饮水需求
信息公开：审批全过程将依法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1

